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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

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

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

相关当事人：

公开透明是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，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

内容，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提升我省政

府采购透明度，进一步做好我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，现就强

化我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

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对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公信力

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预算单位、各级财政部门及代理机构务必高

度重视，将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公开政府采购信息作为一项法定职

责和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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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压实主体责任，确保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完整

（一）明确公开主体。采购人是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第一责

任人，对其在法定指定媒体（中国政府采购网及陕西省政府采购

网分网）发布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负主体责

任。采购代理机构受采购人委托办理采购事宜的，应根据委托协

议和法律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，并对发布的信息质量负责。

（二）把握公开时限。各单位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等

规定，确保各类采购信息在法定时限内发布。不得迟延发布招标

（采购）公告、澄清或变更公告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、采购

合同公告等法定公开信息。

（三）确保内容准确。各单位发布信息前，要严格履行内部

审核程序，对信息内容进行认真核对，确保公告内容与采购文件

、评审报告、合同文本等原始资料完全一致。要做到公告要素齐

全、格式规范、逻辑清晰，避免出现前后矛盾、表述模糊或关键

信息缺失等问题。

三、严格内容审核，杜绝错敏信息和涉密泄露

（一）强化文字审核。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前的校对

审核机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对拟公开信息的文字表述、数据、格

式等进行多层级、多环节审核，坚决杜绝错别字、错误表述等问

题，维护政府采购信息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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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控敏感词汇。在信息起草和审核过程中，要加强意

识形态风险防控意识，避免使用可能产生歧义或不良社会影响的

敏感词汇、不当言论。涉及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的表述必须准确

、规范、完整。

（三）严防泄密风险。各单位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及相关规定，坚持“涉密不上网、上网不涉密

”原则，加强对涉密政府采购项目的管理。涉密项目严禁在非涉

密平台发布任何相关信息，非涉密项目不得包含任何涉密内容。

要建立涉密信息审核把关机制，对拟发布信息是否涉及涉密内容

进行严格审核，明确审核责任，严防涉密信息泄露，确保信息发

布安全合规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肃信息发布责任追究

（一）落实监督检查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

情况纳入政府采购监督检查范围，通过定期检查、随机抽查、系

统监测等方式，加强对本地区、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。

（二）畅通反馈渠道。完善社会监督机制，畅通供应商、社

会公众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问题的反映、投诉渠道。对反映的问

题要及时核查处理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对信息公开不及时、内容不准确不完

整、出现严重错误或敏感问题、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泄露秘密等情

形，各级财政部门要督促相关责任主体立即整改，并视情节轻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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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相关单位予以约谈、通报批评或责令整改，确保类似问题不再

发生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6 年 2 月 6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